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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44182752][bookmark: _Toc35435201][bookmark: _Toc176101661][bookmark: _Toc19888][bookmark: _Toc14380][bookmark: _Toc4382][bookmark: _Toc15560]第1章  总则
[bookmark: _Toc35435202][bookmark: _Toc444182753][bookmark: _Toc176101662][bookmark: _Toc12142][bookmark: _Toc13056][bookmark: _Toc17295][bookmark: _Toc7925]1.1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22152][bookmark: _Toc176101663][bookmark: _Toc16454][bookmark: _Toc14491][bookmark: _Toc23717]改造范围内现状以村居、旧居民楼、旧厂房为主，居住和产业用地混杂，设施配套紧缺，道路交通凌乱，绿地景观、池塘水系破碎不成系统，产业主导方向不明确。
1）人口现状： 
改造范围内现状村民户籍人口2265人，户数627户； 
其中：6-12岁儿童226人，70岁以上老人194人。 
2）经济和产业发展现状：现状以轻工业加工制造为主，分散经营、布局零散；厂房多为临时简易厂房和破旧厂房，租金水 平较低；无“四上”企业等优质企业。
现状建筑以村民住宅及厂房为主；厂房（国有及集体）均为无证建设，存在较多简易、砖木结构建筑，建设强度普遍较 低（1-3层），建设年代较长。
广州市花都区新街村、大陵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区二期建设项目是积极落实城市更新，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是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打造绿色宜居花都的需要；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城市化进程建设的需要。
1.2本次设计范围
[bookmark: OLE_LINK2]本次设计范围广州市花都区新街村、大陵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区二期建设项目。
[bookmark: _Toc176101664][bookmark: _Toc9749][bookmark: _Toc14864][bookmark: _Toc23562][bookmark: _Toc13640]1.3任务书编制依据
编制设计任务书主要依据基础资料：
1.	行政许可性文件、规划要点、大市政条件和水文资料等；
2.	建设单位提供的用地红线图及现状地形图等；
3.	建设单位提供的使用需求；
4.	现行的国家及地方的其它有关设计规范等；
[bookmark: _Toc20851][bookmark: _Toc176101665][bookmark: _Toc444182755][bookmark: _Toc11086][bookmark: _Toc24667][bookmark: _Toc35435203][bookmark: _Toc21420]第2章  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60129717][bookmark: _Toc24353][bookmark: _Toc23493][bookmark: _Toc35435204][bookmark: _Toc176101666][bookmark: _Toc3614][bookmark: _Toc31737][bookmark: _Toc444182756]2.1项目基本情况
2.1.1工程名称
广州市花都区新街村、大陵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区二期建设项目
2.1.2项目地址
项目用地广州市花都区新街大道以东，滨江路二期以北，雁达一路以南。
2.1.3项目规模和标准
工程规模：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32584㎡，可建设用地面积29091 
㎡，总建筑面积151076㎡，计容建筑面积103273㎡（含住宅71665平方米，商业28440平方米，配套服务2467平方米，其他面积701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47803平方米。住宅部分最大层数 32 层，公建部分最大层数17层。本工程结构设计使用年限50年，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建筑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二级（以上建设内容和规模最终以政府主管部门和规划建设管理部门最终批复为准）。




[bookmark: _Toc13420][bookmark: _Toc8221][bookmark: _Toc35435206][bookmark: _Toc32311][bookmark: _Toc176101667][bookmark: _Toc444182758][bookmark: _Toc29991][bookmark: _Toc444182765][bookmark: _Toc35435213]第3章  设计工作范围和内容
[bookmark: _Toc444182760][bookmark: _Toc35435208][bookmark: _Toc176101668][bookmark: _Toc15942][bookmark: _Toc3008][bookmark: _Toc25469][bookmark: _Toc97]3.1设计工作范围和内容
3.1.1设计范围：
负责项目的施工图设计、现场技术指导、服务与监督等工作。最终以签订合同内容为准。
3.1.2 设计工作内容：
1、在满足国家现行规范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满足发包人设计深度及设计质量标准要求的准则下，负责本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建筑设计总包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总图设计、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含钢结构）、电气设计（含强电、弱电、防雷）、智能化设计、给排水设计、暖通设计、消防设计、燃气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土方平衡设计、基坑支护设计、精装修设计（含装配式装修）、园林景观设计、装配式设计（含模块化设计）、设计阶段BIM咨询、幕墙及门窗栏杆设计、标识系统设计、泛光照明设计、建筑节能设计、绿色建筑设计及碳排放计算、海绵城市设计、含外水（包括给水和雨污水接驳等）、外电（从供电部门批复的开关房接取电源开始，至本项目专/公变房低压柜出线开关间所有的电力设施装置及土建，且包括但不限于应急电源等设计工作）。
[bookmark: OLE_LINK4]2、配合招标人完成其他国家规定的须报批报建、审查备案、专项评审（包括但不限于：基坑支护设计及结构评审、结构超限审查、装配式评审等相关评审工作），并承担并承担设计评审所需专家费用。
3、负责提供现场实施的图纸、文件及资料，并负责现场技术指导、服务等工作。
4、配合招标人办理项目施工图审查、消防审查、人防审查、深基坑审查(如有)、各专业竣工图备案等各专项报批报建和验收工作。
5、负责工程施工过程直至竣工验收前的设计服务等工作，保证设计变更满足施工进度要求，并按业主要求准备汇报材料（最终以签订合同内容为准）。
6、本工程实行限额设计（即确保概算建安费控制在基准价范围内）。
7、施工图设计阶段设计深度需达到住建部《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设计深度的有关规定。
3.1.3 设计成果文件要求
（1） 按合同要求。


[bookmark: _Toc2712][bookmark: _Toc29015][bookmark: _Toc4640][bookmark: _Toc176101669][bookmark: _Toc30859]第4章  设计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31207][bookmark: _Toc35435215][bookmark: _Toc176101670][bookmark: _Toc4127][bookmark: _Toc21998][bookmark: _Toc475397308][bookmark: _Toc20850]4.1设计原则及理念
[bookmark: _Toc308181984]1、满足国家关于建筑设计的规范标准的要求及设计行业相关技术规范条文的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2、项目设计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满足规划部门的规划设计要点，同时满足业主关于项目投资控制的目标。
3、合理利用土地，确保满足功能使用需求，对城市景观、邻里空间，商业价值、节约用地。做到认真深入细致研究，设计思路清晰，规划布局合理。
4、正确处理使用、辅助、交通三大部分关系，对建筑空间进行合理组合，优化设计。
5、建筑设计考虑节能要求，建筑单体平面控制建筑的体型系数，建筑立面设计应考虑工程造价及施工难度。
6、规划与建筑设计应满足建筑功能的要求，在使用上应具有较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各功能分区既要相对独立，又要有机联系，便于统一管理。
[bookmark: _Toc8283][bookmark: _Toc11604][bookmark: _Toc485][bookmark: _Toc176101671][bookmark: _Toc17324]4.2对设计与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标准的符合性要求
   1、设计单位交付的设计文件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的工程设计技术规范、规定及标准，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要求。
   2、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列出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名称、编号与版本。如引用标准图集，除标明出处外，要求将引用图绘制在施工图中。
   3、由于工程设计的特殊需要对设计规范、规程中非强制性的条文，允许稍有选择和突破，但设计单位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提交充分的质量保证措施，并经建设管理单位论证同意后以文件形式认可。
   4、项目选用的工程材料、工程构配件和设备，其质量标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规范、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23518][bookmark: _Toc21731][bookmark: _Toc6445][bookmark: _Toc31249][bookmark: _Toc176101672]4.3场地设计与外环境设计
1、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时，应开展场地设计(含首层平面)、道路(渠化)设计、步行系统设计。竖向设计应遵循自然地形，控制建筑室外地坪标高，建筑室外地坪和周边道路人行道应持平或平缓对接。室外地坪标高满足防洪及管线设置要求，与周边道路协调，地块与周边市政用地之间的高差应在本地块内通过绿化护坡相衔接。
[bookmark: _Hlk207454613]2、应开展精细无障碍设计、满足安全、舒适的运行要求。场地与建筑的无障碍设计须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附条文说明]》GB 55019-2021的相关要求。
4、建筑景观照明设施应控制外溢光和杂散光，避免对室内活动干扰，减少环境光污染。
5、建筑红线内应与红线外场地设计协调，保证地块红线内外场地一体化，包括景观绿化、广场及慢行道铺装、市政设施、地下空间凸出物、城市家具及公共艺术品等要素。鼓励在建筑场地内设置公共艺术环境小品，并符合已批准的城市设计关于公共艺术的要求。鼓励在建筑场地内，利用公共绿地、集中绿地或广场建设休闲体育设施及儿童游乐设施。保证漫步道、慢跑道、自行车道三道贯通。
[bookmark: _Toc5280][bookmark: _Toc31888][bookmark: _Toc13108][bookmark: _Toc24024][bookmark: _Toc176101673]4.4建筑设计要求
1、 	本项目位于总体城市设计划定的“五边四廊四区”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应参照其管控要求执行。
2、 施工图设计应从有利于周边地区环境价值的提升的角度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优化设计，体现品质化、精细化设计。建筑单体风貌应服从群体风貌要求，与建筑群体风貌协调。
3、 鼓励通过建筑拼接、建筑屋顶一体化设计等方式，形成界面连续、立面风貌、色彩、材质协调的街道界面，打造尺度适宜、富有活力、设计精致、具有人情味的街道。建筑色彩应与周边建筑、生态、人文等环境相协调。第五立面用色建议选择低明度色系，“灰化”处理，鼓励屋顶覆绿。
4、 鼓励通过设置骑楼、底层架空以及通透玻璃等设计手法，适当提高首层临街立面的通透性和视觉连续性，提升行人公共空间体验。骑楼鼓励采用现代建造工艺，传承传统岭南骑楼造型精美、开放共享的典型特征，结合地块功能塑造差异化的新岭南骑楼街道；空间上应与建筑退缩空间、城市道路空间一体化设计，营造开放、活力、可游、可憩的城市步行空间。
5、 	户外广告和招牌不得在建筑屋顶轮廓线以上（含裙楼轮廓线）设置。
6、 建筑立面设计鼓励采用被动节能措施，不宜采用镜面反射玻璃或抛光金属板 等材料。建筑物位于T形路口正对直线路段的外立面不得设置玻璃幕墙。设置玻璃幕墙的，应按照《广州市建筑玻璃幕墙管理办法》执行。
7、 建筑屋顶应统筹考虑消防疏散、屋顶绿化、室外活动、太阳能利用等功能需求，鼓励以苗圃开花植物为主进行屋顶景观设计。住宅屋顶要和建筑立面一体化设计，避免出现屋顶水箱等构筑物突兀、裸露的情况，鼓励设置公共开放式屋顶花园。
8、 鼓励整体化、艺术化的附属设施设计，建筑设备、管道等附属设施与人行道、公共活动场所宜保持一定距离。
9、 鼓励建筑设计按《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6)》的要求，采用BIM技术进行设计。
10、 大型公共建筑的内部交通组织应在地块内部解决。停车场（库）出入口应 当设置缓冲区间，缓冲区间和起坡道不得占用规划道路，起坡道尽量在建筑内部设置，闸机不得占用规划道路和建筑退让范围，入口闸机应设置在入口坡道底端。
11、 新建建筑工程项目空调设置、第五立面设计、裙楼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 应按照《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新建建筑工程空调设置、第五立面设计、裙楼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规划审批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176101674][bookmark: _Toc14475][bookmark: _Toc26824][bookmark: _Toc13443][bookmark: _Toc30093]4.5交通组织
建筑应与外围的城市道路交通合理衔接，合理组织人流及车流出入口，实现人车分流，根据规划条件要求还需充分考虑车辆的临时停靠要求，交通流线要求便捷，清晰明确，既满足日常运行的安全通畅，又保证紧急情况的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176101675][bookmark: _Toc13118][bookmark: _Toc2360][bookmark: _Toc27190][bookmark: _Toc3262]4.6停车配建要求
按照《广州市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规定》执行。城市设计有特殊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76101676][bookmark: _Toc31110][bookmark: _Toc3459][bookmark: _Toc16700][bookmark: _Toc29491]4.7充电桩设置要求 
[bookmark: _Toc23199][bookmark: _Toc18087][bookmark: _Toc176101677][bookmark: _Toc28940][bookmark: _Toc5248]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停车位必须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新建公共停车场停车位应按不低于30%的比例建设快速充电。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按不低于规划条件中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数量的30%配建充电设施。
4.8绿色建筑
[bookmark: _Toc5050][bookmark: _Toc15693][bookmark: _Toc8920][bookmark: _Toc5645]地块内建筑的绿色建筑等级应满足《广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21- 2035年）》要求。本项目绿色建筑等级不低于二星级，其中商业酒店建筑宜按超低能耗设计。
[bookmark: _Toc176101678]4.9海绵城市
R类居住用地应按以下要求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70%；新建建筑宜采用绿色屋顶，绿色屋顶率宜>70%(鼓励性指标)，并宜与绿地、水体的建设相结合建设雨水收集、蓄存和利用设施；建筑物的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不低于40%(约束性指标):新建项目人行道、室外停车场、步行街、自行车道和建设工程的外部庭院应当分别设置渗透性铺装设施，其透水铺装率不低于70%(鼓励性指标)；新建建设工程硬化面积达1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除城镇公共道路外，每万平方米硬化面积应当配建不小于500 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约束性指标):结合小区绿地因地制宜设置下沉式绿地、植草沟雨水花园等设施，下沉式绿地率≥50%(约束性指标)；
B类商业服务业用地应按以下要求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70%;新建建筑宜采用绿色屋顶，绿色屋顶率宜>80%(鼓励性指标)，并宜与绿地、水体的建设相结合建设雨水收集、蓄存和利用设施;建筑物的硬化地面室外可渗透地面率不低于40%(约束性指标):新建项目人行道、室外停车场、步行街、自行车道和建设工程的外部庭院应当分别设置渗透性铺装设施，其透水铺装率不低于70%(鼓励性指标):新建建设工程硬化面积达1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除域镇公共道路外，每万平方米硬化面积应当配建不小于50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约束性指标);结合小区绿地因地制宜设置下沉式绿地、植草沟、雨水花园等设施，下沉式绿地率>50%(约束性指标)。
[bookmark: OLE_LINK6]4.10新型建筑工业化要求
推动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居住建筑按照《广州市加快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五年行动计划(2024-2028年)》等执行。住宅建筑应100%按装配式建筑设计，其中A级装配式建筑不应低于项目计容面积（一、二期合计）的10%。
原则上采用装配式建筑的楼栋均应采用装配式装修设计，装配式装修设计应符合国家、行业及项目所在地的现行标准与规范，同时兼顾实用性以及村民接受度。装配式装修宜采用标准化、模数化、通用化设计，遵循建筑、装修、部品一体化设计原则，满足 绿色建筑、环保、防火、防水 等要求。
积极推动落实模块化建筑设计，模块化建筑面积应满足广州市“6+1”政策的要求，模块化设计应按照通用化、模数化、标准化的要求，并充分考虑材料选择、结构布置和加固措施等因素，每个模块都需要具备足够的承载能力和结构稳定性。
[bookmark: _Toc15371][bookmark: _Toc176101679][bookmark: _Toc5593][bookmark: _Toc22414][bookmark: _Toc28232][bookmark: OLE_LINK3]4.11幕墙设计
不宜采用镜面反射玻璃或抛光金属板等材料。建筑物位于 T 形路口正对直线路段的外立面不得设置玻璃幕墙。设置玻璃幕墙的，应按照《广州市建筑玻璃幕墙管理办法》执行。
[bookmark: _Toc2883][bookmark: _Toc22390][bookmark: _Toc176101680][bookmark: _Toc25043][bookmark: _Toc18146]4.12泛光照明设计
建筑景观照明设施应结合建筑立面、招牌、景观系统进行设置，应控制外溢光和杂散光，合理控制照度，避免对室内活动干扰，减少环境光污染。避免使用探照灯柱，避免过多使用高彩度灯光。
[bookmark: _Toc176101681]4.13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根据《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和《广州市公众移动通信5G基站站址布局专项规划》，地块内应当预留移动通信设施的建设空间、建设位置、用电容量及其配套资源。移动通信设施(宏基站、微基站及室内覆盖系统)所需的机房、供电线路、通信管线、室外支撑物等配套设施应按《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DBJ/T 15-190-2020)及工信部门的的相关要求配置。
[bookmark: _Toc28124][bookmark: _Toc8795][bookmark: _Toc176101682][bookmark: _Toc4985][bookmark: _Toc26212]4.14抗震支吊架设计
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版），非结构构件，包括建筑非结构构件和建筑附属机电设备，自身与结构主体的连接应进行抗震设计；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及6度以上地区的建筑机电工程必须进行抗震设计。
[bookmark: _Toc19391][bookmark: _Toc13944][bookmark: _Toc176101683][bookmark: _Toc27843][bookmark: _Toc10757]4.15其他设计要求
1、结构：要求依据建设和技术资料合理选择、确定建筑结构形式和基础类型，高层建筑平面应尽量考虑均衡的结构形式，尽量减少造价的增加。
2、项目结构、电气、给排水、空调与通风、弱电（含智能化、有线电视）、燃气、电梯及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应符合相关设计要求。
3、区内城市级道路按相关规范并满足消防要求和无障碍通行的要求。
4、供水、供电系统及线路走向要求经济合理。
5、与城市管网合理衔接，排水系统设计须按雨污水分流设计。
6、参照《花都区本级政府投资项目估算编制指引》，严格执行限额设计要求，初步设计概算不得超过投资估算，施工图预算不得超过初步设计概算。
7、设计应符合国家规范及广州市相关规定要求，设计相关规范：
[bookmark: OLE_LINK5]（一）包括而不限于以下国家规范：
1) 《住宅设计规范》 GB 50096-2011
2) 《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GB 55025-2022
3)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JGJ48-2014）；
4)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6)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7)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1-2022
8)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55019-2021
10)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 GB55030-2022
（二）包括而不限于以下地方相关文件规定：
1) 《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2019）；
2) [bookmark: _Toc31585][bookmark: _Toc3787][bookmark: _Toc28934][bookmark: _Toc13507]《广州市建设项目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规定》穗规划资源规字[2023]5号
[bookmark: _Toc13534][bookmark: _Toc20730][bookmark: _Toc5788][bookmark: _Toc176101684]4.16 关于设计要求的补充说明
上述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规划设计、停车配建、充电桩设置要求、绿色建筑、海绵城市设计、新型建筑工业化等）具体按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核发的文件为准。设计完成工期具体根据前置条件完成情况及项目进度，与建设单位另行约定。
